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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臺灣理財顧問認證協會授權專業訓練機構辦理 

                  理財規劃人才培訓契約書    第一屆第十五次理監事會修正通過 

 

社團法人臺灣理財顧問認證協會（以下簡稱甲方）自簽約日起，授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辦理理財規劃人才之培訓，為期二

年，雙方同意訂定本契約，共同遵守，其條款如下： 

 

第一條：乙方應依甲方訂定「專業教育訓練機構審查認可準則」（以下簡

稱準則）及「社團法人台灣理財顧問認證協會訓練機構、講師及教

材審查細則」（以下簡稱細則）之規定，製作「理財規劃教育訓練

計畫書」（以下簡稱計畫書），前述計畫書須通過甲方之審查。  

第二條：乙方得於契約所訂期間使用甲方授權之商標或標誌，進行甲方授

權之教育訓練推廣活動。 

        乙方依前項規定使用甲方授權之商標、標誌及所有關於理財規劃

人才培訓事宜之文宣與廣告，除應遵守甲方之「商標使用準則」規

定外，並應事先經甲方審核同意，始得使用。 

第三條：乙方應依第一條計畫書所附六項單元之課程主題(基礎理財規

劃、風險管理與保險規劃、員工福利與退休金規劃、投資規劃、

租稅與財產移轉規劃、全方位理財規劃)、課程綱要、研習模式、

必備資格、成績評核等規定辦理訓練，倘內容有變動之必要，應

依細則之規定於變動後二週內函送甲方核備，惟如變動未申報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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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動後之內容不符甲方之準則、細則等相關規範者，甲方得撤銷

認可並終止本契約。 

第四條：乙方應自行製作上課講義資料及出版品等教材，並送甲方備查。 

第五條：乙方得聯合其他教育訓練機構共同辦理甲方規定全部六項單元教

育訓練課程，惟其組成機構均須符合準則第二條所列之資格條

件，並由乙方為代表簽約，乙方除應確保其他聯合之教育訓練機

構之師資與教學品質等符合甲方準則、細則等相關規範外，乙方

並與其他聯合訓練機構負連帶責任。         

第六條：乙方應於每季第一個月底前，檢附前一季實際辦理之課程主題、

講師資料、課程日期、時數、參加並完成訓練課程之學員名冊等

電子檔傳送甲方。 

第七條：乙方應遵守甲方訂定之準則、細則及各項規範辦理理財規劃人員

之教育訓練，甲方並得隨時派員進行教學評鑑與督導，乙方不得

拒絕並應協助甲方進行評鑑。 

        甲方得就評鑑結果，以書面請求乙方限期改善，倘乙方未於期限

內改善，甲方得逕予撤銷許可並終止契約。 

第八條：乙方教學品質或與計畫書之內容不符，或違反甲方章程及相關規

範者，經調查屬實，甲方得隨時撤銷其認可，本契約即終止，乙

方不得異議。 

第九條：乙方所使用之訓練教材或出版品不得違反著作權法等相關智慧財

產權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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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條：乙方於提出計畫書交甲方審查時，應按甲方規定之繳款方式，於

繳款時間內繳納審查費新台幣（下同）壹拾萬元。 

第十一條: 乙方應於每次開課後兩週內，依報名繳費學員人數，繳交資料

處理費用予甲方。 

第十二條：前條資料處理費用之計算以每一學員為單位，並以每一學員學

費定價收入百分之八的總合計。惟每一學員學費定價收入之百

分之八不足捌佰元時，以捌佰元計。 

          乙方所開課程為大學學分班或學程班者，前條資料處理費用之

計算應先以每一學員為單位，以每一學員學費定價收入百分之

四的總合計。惟每一學員學費定價收入之百分之四不足肆佰元

時，以肆佰元計。乙方並應明確告知學員且於招生簡章中載明

學員應於報考「CFP™專業能力測驗」前依甲方規定補足各科資

料處理費用。 

另依「教育訓練課程抵免辦法」第四條規定開設之補充課程，

則前條資料處理費用之計算，以每一學員為單位，並以每一學

員學費定價收入百分之八的總合計。惟每一學員學費定價收入

之百分之八不足貳佰伍拾元時，以貳佰伍拾元計。 

第十三條：乙方應協助甲方招募會員，並代轉各項入會申請文件。 

第十四條：本契約有效期間自簽約日起迄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止，乙

方須於有效期間屆滿前四個月依準則之規定重新申請認可，再

行取得認可後，始得續約。 

          乙方於本契約有效期間內，不得任意終止本契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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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條：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乙方被撤銷認可而終止本契約時，甲

方得請求其賠償損害。  

如有任一方違反本約之規定者，他方得請求其賠償因違約而生

之損害。 

第十六條：甲、乙雙方應本誠信履行契約，因本契約之履行所生之紛爭，

雙方合意由台灣台北地方法院為第一審之管轄法院。 

第十七條：本契約一式二份，由甲、乙方雙方各執一份為憑。 

 

訂約人： 

甲  方  社團法人臺灣理財顧問認證協會 

代表人 劉 凱 平 

地  址   

 

乙  方       

代表人 

地  址   

  

中 華 民 國    年  月  日 


